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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回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昌州建函〔2023〕24号                    签发人：吴涤

对自治州十三届政协二次会议

生态文明类第4号提案的答复函
宋国新委员：

您提出的生态文明类第4号《关于提升自治州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建议》已收悉，经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昌吉州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发展各项政策措施，严格执行新建建筑节能设计和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强制性标准，深入开展绿色建筑创建工作，稳步推进昌吉州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昌吉州绿色建筑发展基本情况

近年来，昌吉州住建局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加快推进绿色建筑长效机制为突破口，深入推进建筑节能，积极推动自治州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新建建筑实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绿色建筑占当年新增民用建筑的比例达逐年增高，绿色建筑实现跨越式发展。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执行率达到100%，全州城镇新建居住建筑全面执行节能75％标准，新建公共建筑全面执行节能65%标准，全州新建民用建筑全部指标达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控制项要求，达到绿色建筑基本级。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严把建筑节能设计关。在开展建筑节能审查工作中，州住建局严格按照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相关要求，明确各方职责，严把建筑节能审查关，对建设单位送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强制性标准进行严格审查，并详细填写建筑节能专项审查表，对无节能设计专篇、节能设计在蓝图上表述不清及施工工艺说明不详的施工图纸，责令其修改补充完善，未达到节能设计标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予审查通过。2022年，全州新开复工房屋建筑面积 604.19万平方米，新建建筑施工图审查271.27万平方米，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强制性标准执行率达到100％，新建建筑节能审查全部达到国家和自治区强制性标准要求。2023年1-3月，全州共审查新建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审查文件475项，审查面积57.3万平方米，新建民用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基本级。

（二）深入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新建科[2021]12号)，昌吉州住建局联合州发改委、金融办、财政局、教育局、工信局、自然资源局、科技局、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政资局、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昌吉银保监分局，于2021年8月24日印发了《昌吉州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计划》(昌州建办[2021]69号)，并根据自治区住建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任务分工方案》（新建科[2021]12号），结合我州工作实际，制定了《昌吉州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计划任务分工方案》，明确了具体的贯彻措施和各县市（园区）的衔接协调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并顺利完成。

（三）扎实开展绿色建筑创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州创建星级以上绿色建筑97.19万平方米，其中取得城镇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3个，建筑面积36.76万平方米。取得城镇星级绿色建筑运营标识项目3个，建筑面积60.43万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1.新疆缔森君悦海棠绿筑小区项目。一期建筑面积10.04万平方米，2014年5月取得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二期建筑面积11.14万平方米，2010年取得三星级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2.昌吉中心•锦辰国际项目。建筑面积4.64万平方米，2015年10月取得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3.昌吉汇投时代购物中心一期A、一期B项目。建筑面积20.98万平方米，2018年8月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4.特变•世纪广场项目。建筑面积11.05万平方米，2018年9月取得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5.阜康市华源•阜华景源住宅小区建设项目。建筑面积39.34万平方米，2021年2月取得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2022年至今，昌吉州继续加大绿色建筑创建工作力度，目前，全州5个新建项目已申报一星级绿色建筑，建筑面积6.16万平方米。其中昌吉州中医医院特色医院楼项目1.2万平方米、昌吉州疾控中心快速检测楼项目0.4万平方米、昌吉州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楼项目0.36万平方米、玛纳斯县碧玉府小区建设项目1.2万平方米、吉木萨尔县天景学府小区建设项目3万平方米已按照一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建造。

（四）全面启动昌吉州绿色建筑评价专家委会组建工作。针对昌吉州存在的绿色建筑专家委员会组织机构不健全，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及标识认定工作尚未启动问题，我局及时组织开展了昌吉州绿色建筑专家委员会专家推荐评选工作，目前，各相关建筑业企业、勘察设计单位共计推荐副高级职称以上专家52人，作为昌吉州绿色建筑评价专家委员会候选人员，并拟定于2023年5月份前完成昌吉州绿色建筑评价专家委员会组建工作，届时昌吉州将依据自治区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组织开展昌吉州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工作。

（五）深入推进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应用。全面执行自治区住建厅《关于在我区推广应用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自治区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的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新建民用建筑外墙采用框架结构、框剪结构和剪力墙结构的，全面推行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应用，在保障性住房、绿色建筑项目、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办公建筑，率先使用一体化技术。同时，加大培训力度，2022年以来，我州已安排4批次共计302人参加了自治区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应用培训。我局协调施工图审查服务中心及建筑业协会也开展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应用2批次。

（六）积极开展建筑节能专题培训活动。2022年以来，昌吉州住建局组织全州123家施工、监理、设计、市政等建筑业企业和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386人，参加了为期4天以“绿色节能低碳，建筑砥砺前行”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建筑节能行业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视频培训。扎实开展了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制定了《州住建局开展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了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8项活动。

（七）不断加大绿色建材推广应用。积极推广绿色建材在建筑中的应用，重点鼓励自治州政府投资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工程建设项目中优先采用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中的产品，逐步提高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逐步淘汰不符合安全、节能、环保、质量性能差的建筑材料，确保绿色建材的健康性、环保性和安全性。同时积极开展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工作，不断规范昌吉州新型墙体材料审核查验工作审批流程，建立流程图并按机制开展工作，2022年截至目前，全州共计完成63家企业67项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初审工作。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全面吸收政协委员就提升昌吉州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建议，持续用力，全力推进昌吉州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一是严格实行建筑节能监督管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住建领域各项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及各项指标任务的监督管理工作，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建筑节能的宣传力度，提升行业参与建筑节能工作的责任意识。强化监管工作，及时组织开展建筑节能设计、施工节能各项标准的实施情况专项检查，凡未经节能专项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组织竣工验收，不予备案。对建筑市场责任主体单位不按建筑节能要求进行施工、违反建筑节能规定的行为和履行职责不到位、节能措施不落实的责任主体单位进行严肃查处。

二是加快推进建筑业企业建造方式转型升级。以开展和推广绿色建筑为契机，大力提升建筑设计和建设水平，大力推进我州建筑技术产业进步和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开发小区、保障性住房、政府投资建设的各类公共建筑，率先按照绿色建设标准先行建设。鼓励和倡导企业发展节地、环保、低碳建筑施工技术。在全州范围内积极推广绿色建筑节能工作，有条件的企业鼓励推广装配式建筑，实现建筑施工由传统的现场施工作业向工厂预制装配式转型升级。

三是打造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建设。目前我州已启动昌吉州被动式超低近零能耗居住建筑示范项目建设。初步确定由昌吉市鸿发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报建设“昌吉市被动式超低近零能耗居住建筑示范项目”，项目建设面积360平方米，建筑设计为二层装配式结构。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昌吉州首个超低近零能耗居住绿色建筑示范项目，建筑节能标准将达到国家超低近零能耗居住建筑标准要求。

四是全面落实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制度。严格执行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相关规定要求，全面落实一、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申报、审查、公示、撤销制度，规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按照自治区住建厅《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20公告第130号），完善绿色建筑评价机制，筹备成立昌吉州绿色建筑评价专家委员会，全面启动实施一星级绿色建筑评价管理工作，积极推进昌吉州绿色建筑创建工作。积极开展高星级绿色建筑推广工作，引导和鼓励项目单位积极申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五是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充分发挥各行业主管部门引导作用，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绿色建筑的基本知识及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发挥绿色建筑在建筑节能工作中的经济社会效益，切实提高公众对绿色建筑创建工作的认可程度。

感谢您对此项工作的关注，欢迎您对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分管州领导签字：

                         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4月24日

联系单位：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 系 人：刘广荣    联系电话：234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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